
教育部通報 
(因應全國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級，大專校院得評

估暑期適度開放校園場域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) 

110年7月23日 

 依據110年7月23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，自110

年7月27日至8月9日調降疫情警戒至第二級，爰自110年7月

27日起至8月9日，大專校院校園得評估適度開放校園場域，

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如下： 

一、校園各類場域及場館應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

（一）原則上校園各場域及場館可恢復對外開放，並應落

實下列防疫措施： 

1.進行校園體溫監測： 

(1)人員進入學校全面量測體溫，實施實聯制、全

程佩戴口罩，於每日人員進入校園開放時間，

安排人力進行體溫測量，俾監測高風險人員，

在其進入校園前予以掌握。另建議大專校院於

人員出入密集地點，如校園大門、出入頻繁之

側門、停車場、行政大樓、教學大樓、圖書館、

宿舍及餐廳等，規劃單一出入口並設置防疫站。 

(2)遇有發燒（耳溫≧38°C/額溫≧37.5°C）或咳

嗽、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狀，應予安置於單獨

空間，直到離開校園。並請依指揮中心最新公

告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理機制」之分類，

並通報校安中心與健康中心/衛保組，以利追

蹤與校園疫情掌控。 

2.提升校園環境消毒頻率： 

(1)針對教室、廁所、宿舍、餐廳、圖書館等公共

設施及學生交通車提升消毒頻率，另學校應定



期針對學生經常接觸之物品表面（如門把、桌

面、電燈開關、或其他公共區域）進行清潔消

毒。 

(2)針對清潔與消毒人員應提供完善衛教訓練以

及要求每日健康通報。 

3.學校餐飲內用原則應依照衛生福利部規定辦理。 

(二)針對學校各類室內外場館(例如圖書館、會議廳等)

應執行人流(總量)管制、維持社交距離、實聯制、全

程佩戴口罩、體溫量測。 

(三)學校室內外運動場館應落實下列防疫規定： 

1.容留人數以最適承載量50%為限。 

2.教練未施打疫苗或接種未滿14天者，於第1次授

課前，應提供3日內快篩或PCR檢驗陰性證明。且

每3-7天需再定期快篩(原則每7天篩檢，應變處置

時得縮短為每3天篩檢)。 

3.針對相關運動器材、設備，間隔開放使用(須符合

1.5公尺距離)，並放置酒精、拋棄式擦拭布，提

供使用者清消。 

4.個人自備之器具、器材，不得互相借用；如由場

館提供時，於轉換使用者前後，應再次消毒手部、

器材及器具。 

5.團體運動及競賽開放，應符合實聯制及全程佩戴

口罩，並依運動場館防疫指引辦理。 

6.加強環境、器材之消毒清潔工作，至少每兩小時

清潔消毒1次。 

(四)學校游泳池暫不開放使用。 

二、學校辦理集會活動應訂定防疫配套措施 

(一)學校集會活動人數上限為室內50人、室外100人；若

超額須提報防疫計畫報請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實

施。 



(二)針對室外100人以下，室內50人以下之集會活動(如

各項暑期課程、社團活動、新生迎新活動等)，應採

固定座位且為梅花座(仍須維持社交距離)、實聯制、

體溫量測、全程佩戴口罩、人流(總量)控管(室內空

間至少1.5米/人、室外空間至少1米/人)，並於活動

前執行風險評估；如無法依前述規定規劃完善之防

疫配套措施，建議取消或延後辦理。 

(三)有關辦理轉學考及各項招生考試，仍請學校依本部

110年6月25日臺教高通字第1100082666號函規定，

建議可調整評量方式、變更評量項目等替代作法；如

學校評估後仍維持採用實體筆試者，請以最高防疫

規格進行試務規劃(可參考110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

考試，每間試場人數不得逾20人，確保考生間距離達

1.5公尺以上等作法)。 

(四)學校辦理運動團隊訓練應採固定人員返校訓練、人

員造冊、禁止跨校訓練，各訓練場所同時段以室內20

人、室外40人上限，並全程佩戴口罩且不開放住宿；

工作人員(如教練、防護員)未施打疫苗或接種未滿

14天者，首次訓練前，應提供3日內快篩或PCR檢驗陰

性證明，且每3-7天需再定期快篩(原則每7天篩檢，

應變處置時得縮短為每3天篩檢)。 

三、校園餐飲規定及餐廳應加強清潔消毒工作： 

(一)學校餐飲內用原則應依照衛生福利部規定辦理。 

(二)為維護校園師生健康安全，校園內餐廳(含便利商店)

用餐區開放內用，用餐完畢後應立即佩戴口罩，並

餐廳應落實實聯制、用餐區設置隔板、環境定期清

潔消毒、從業人員佩戴口罩、勤洗手、顧客量測體

溫及手部消毒等措施。 

四、學校宿舍應落實健康管理措施： 

(一)請學校確依教育部109年4月22日通函「大專校院住



宿防疫指引」規定，落實宿舍門禁管制、體溫測量、

專人關懷、衛教宣導、防疫物資補充、定期消毒、維

持通風、保持社交距離或配戴口罩等相關健康管理

措施。 

(二)學校於落實上述宿舍健康管理措施前提下，可進行

新舊學期宿舍騰換作業，並針對受疫情影響無法返

回學校搬清宿舍物品之學生，請學校協助學生搬遷

物品或整理寄放於管理區域。 

五、另請學校仍應持續依據指揮中心所發布最新防疫等級及

相關措施辦理。 

六、本案如有疑問請洽以下窗口： 
（一）高教司：邱淑貞小姐      

         (02)77366304/susan201907@mail.moe.gov.tw 

（二）技職司：王孟禎小姐 
        (02)77366165/meng@mail.moe.gov.tw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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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揮中心自7月27日至8月9日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，請民

眾持續配合防疫措施，守護彼此健康

發佈日期：2021-07-23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(23)日表示，考量國內疫情及參酌其他國家之防疫調整經

驗，並經與各地方政府進行溝通討論後，指揮中心自7月27日至8月9日調降疫情警戒

標準至第二級，各部會得依指揮中心所發布之通案性原則另訂指引，而各地方政府亦

得在此原則下，視疫情需要而有調整空間，惟相關指引必須規範明確以利民眾遵循。

說明如下：

一、通案性原則： 

1. 除飲食外，外出全程配戴口罩。 

2. 確實執行實聯制登記措施。 

3. 保持社交安全距離。 

4. 營業場所及公共場域人流控管或總量管制：室內空間至少1.5米/人(2.25平方米/

人)，室外空間至少1米/人(1平方米/人)。 

5. 集會活動人數上限：室內50人，室外100人，若超額則提防疫計畫。 

6. 餐飲內用原則依照衛福部規定處理。 

二、婚宴、公祭可開放： 

1. 公祭遵守內政部相關防疫規定處理。 

2. 婚宴遵守每一隔間室內50人、室外100人上限，並遵守餐飲指引不得逐桌敬酒。 

三、仍須關閉之場所：

1. 休閒娛樂場所：歌廳、舞廳、夜總會、俱樂部、酒家、酒吧、酒店(廊)、錄影節目

帶播映場所(MTV)、視聽歌唱場所(KTV)、理容院(觀光理髮、視聽理容)、遊藝場所、

電子遊戲場、資訊休閒場所、休閒麻將館、桌遊場所及其他類似場所。 

2. 教育學習等場域：社區大學(開放受理秋季班報名，實體課程不開放)、樂齡學習中

心、K書中心、游泳池等其他類似場所。 

指揮中心表示，在國人共同努力配合下，國內疫情持續穩定控制中，為兼顧防疫與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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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的生活品質，逐步調降防疫管制措施。指揮中心提醒，防疫仍需全體國民持續共同

努力，請民眾持續配合防疫規範，及維持個人防疫好習慣，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保持社

交距離，才能降低病毒傳播風險，守護彼此的健康安全。

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